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云南省石林县国亮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矿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云南省石林县国亮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矿
	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街道办事处螺蛳塘村委会路星村小组境内
	石林县国亮采砂场
	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开采矿种为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总投资300万元，建设年产5万t/a的建筑用石英砂。矿区总面积为0.0608km2，开采深度：1970米-1945米，由7个拐点圈定。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存量(122b类) 17.92万m3（44.79万t），回采率95%，可采储量为16.18万m3（40.45万t），开采年限为8.05年。加上基建期，矿山服务年限为9年。
	1、水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（1）施工期
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有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。施工废水、生活污经过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，不外排，注意施工期节约用水，减少废水的产生，且尽量避免雨天土石方施工，暴雨期间停止施工。
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。

（2）营运期

项目不产生生产废水，初期雨水经截（排）水设施及沉沙池收集沉淀处理后外排；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，不外排。
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：A、设置1个0.5m3沉淀池、1个4m3废水收集池，生活污水经隔油池、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场地洒水降尘，不外排；

B、设置旱厕，定期委托当地农民进行清淘；
C、在采场内修建平台排水沟，排水沟下游设置沉砂池，容积为79.75m3。采区内地表雨水径流经沉砂池沉淀后外排。

D、矿山运输道路内侧设置排水沟，排水沟末端设置1座容积为21.75m3的沉砂池，道路区的雨水经沉砂池沉淀后外排。
E、废石场排水沟下游设置1座17.42m3的沉砂池；1#表土堆场下游设置1座5.31m3的沉砂池、2#表土堆场下游设置12.49m3的沉砂池，雨水经沉砂池沉淀后外排。

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
2、固废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（1）施工期
施工期间施工人员不在项目区食宿，使用旱厕，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废土石方、建筑垃圾、施工人员生活垃圾。
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路星村垃圾收集点。旱厕经过定期清掏后，用于周围农田施肥使用。
施工期产生剥离表土集中堆存于表土堆场，废石集中堆存于废石堆场，后期剥离表土和废石全部回用于采空区回填。
建筑垃圾回填于矿区内部道路硬化，不外运处置。
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得到有效处置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2）营运期

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、废石、剥离表土、废机油、废油桶。

固体废弃物防治对策措施：A、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池，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路星村垃圾收集点；
B、工程剥离表土运送至表土堆场暂时堆存，并回用于采空区回填；开挖废石运送至废石场暂时堆存，并回用于采空区回填。
C、设置危废暂存间，产生的废机油、废油桶、含油棉纱布在暂存间暂存，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的要求，废机油回用于项目机械润滑，不外排。
D、危废暂存间应采取防雨淋、防扬散、防渗漏措施；必须专人管理；分类存放，并设置警示标志。危废暂存间需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其修改单要求进行建设。
E、旱厕经过定期清掏后，用于周围农田施肥使用。

本项目固体废弃物可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，对环境影响不大。
3、环境空气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（1）施工期
据工程分析施工期扬尘影响范围集中在200m以内，项目周围200m内无村庄等保护目标，对施工场地适时进行洒水降尘，施工材料运输车辆不要超载，减少运输沿途砂石等洒落，加强施工管理，规范操作。

施工期扬尘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。

（2）营运期

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露天采场、堆场及加工区、石料成品堆场排放的粉尘。
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：a、加工区设置三面和顶棚均为彩钢瓦半封闭结构；在破碎间设置一套固定的洒水装置；在成品及原料装卸点设置一套移动洒水装置，用于装卸扬尘、地面粉尘洒水降尘；在采区设置一套洒水装置，用于对开采产生扬尘进行洒水降尘；在晴天及大风天气加大洒水频率。
B、成品堆场处设置三面围墙，抑制扬尘产生。
C、尽量减小石料进出口与皮带输送机、料场的落差，减少滑槽的倾角，以减少因高度势能差产生的粉尘量。
D、对于皮带传送机采用机罩密封，减少在传送过程中扬尘的产生量。
E、场内道路进行泥结石硬化，运输车辆遮盖篷布，减轻道路扬尘产生量。
F、非正常工况时，应及时停止生产，对防治措施进行全面检查，修补破损的厂房及堆场围挡，并且按要求进行洒水措施，在污染防治措施正常时，再恢复生产。
通过采取措施后，本项目粉尘无组织排放量较小，根据预测，对关心点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，不会因此而降低区域环境功能；食堂油烟排放量较小，且为间断排放。

在落实本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后，本项目大气污染物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。

4 、声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（1）施工期
施工期噪声主要为内部道路、截水沟、排水沟、沉淀池等的建设过程产生的机械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等，项目各施工机械距离厂界均在50m以上，夜间不进行施工，预测结果表明，昼间、夜间噪声值即可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的要求；项目矿界外200m范围内不存在环境保护目标，保护目标与施工场地相距较远，施工噪声经距离衰减后影响将大大降低。项目施工时应合理安排好施工时间，严禁在夜间施工，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按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523-2011）进行施工时间、施工噪声的控制，以减少工程建设施工对周边造成的声环境影响。施工期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很小。
（2）营运期

本项目是露天开采工程，石英砂开采和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噪声源强较大。
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：A、设置密闭破碎机房，在主要噪声设备如破碎机、振动筛与地面之间安装减振垫，以减少振动的传递；
B、破碎机出料口装置消声通道，防止内部噪声向外辐射，同时在给料板和进料漏斗的传动表面与机架外壳覆盖阻尼材料，减少噪声的辐射面积；

C、紧固设备上的所有部件，特别是需要经常更换的零部件，避免因个别部件的松动而产生的额外振动；
D、对所有接触噪声的操作人员采取配带防声耳塞等个人防护措施，以降低噪声对现场人员的影响；
E、合理安排运输时间，运输成品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经过沿路的村庄时，应减速慢行、禁止鸣笛。

在采取措施后，经距离衰减以及山体隔声吸声后，噪声的影响较小，根据预测结果，本项目项目界噪声值均可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限值要求，同时也不会降低项目所在区域的声环境功能现状，本项目运行过程所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。

5 、生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本项目不涉及基本农田，根据现场调查并查阅相关资料，本项目生态环境评价范围内无受保护或珍稀动植物，无名木古树，不存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水源保护地等敏感区域。

生态环境防治对策措施：（1）在开采过程中要实行计划用地，应采取“边开采边治理”的方法，尽量减少破坏地表植被。确保整个矿区植被尽快恢复，减少生态影响，应采取灌木、草地进行生态恢复，保持生物多样性。
（2）加强生活区、运输道路两侧绿化，尽量种植防尘能力好的树种。
（3）定期对矿区采取洒水降尘措施，减轻粉尘对农田农作物的影响。
（4）项目粉尘影响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品质下降的情况，项目应对农作物种植者进行补偿。
（5）严格按照矿区范围图开采，不得随意扩大开采范围。对采空区进行生态恢复治理。
（6）严禁滥砍滥伐。

（7）项目运营期和闭矿后应严格按照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(试行)》（HJ651-2013）中要求进行运营管理，对项目采场、加工区等进行生态恢复：对边坡采取锚喷、浆砌、喷射混凝土等方法予以加固等防护措施。同时利用剥离表土对露天采区进行覆土绿化。

本项目的运营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